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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用戶管線定期檢查作業 

一、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48條第 5項。 

二、 目的：明訂用戶管線定期檢查之項目、週期、作業方式、收費項目及費用 

      計算方式，以維護用戶用氣安全，提昇供氣服務品質。 

三、 檢查項目 

(一) 家庭用戶 (檢查紀錄表如附表 1) 

1. 專用表外管（位於用戶建物內專有部分之表外管線） 

2. 計量表 

3. 表內管（指自建物計量表出口處至管線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 

4. 表內管上之開關 

5. 安全距離 

（1）計量表與發熱物體距離 

（2）表內管與發熱物體距離 

（3）管線與電源線距離 

6. 氣密檢查 

(二) 商業及服務業用戶(檢查紀錄表如附表 2) 

1. 專用表外管（位於用戶建物內專有部分之表外管線） 

2. 計量表 

3. 緊急遮斷裝置 

4. 表內管（指自建物計量表出口處至管線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 

5. 表內管上之開關 

6. 安全距離 

（1）計量表與發熱物體距離 

（2）表內管與發熱物體距離 

（3）管線與電源線距離 

7. 氣密檢查 

四、 檢查週期 

(一) 家庭用戶每 2年定期檢查 1次，商業及服務業用戶每年定期檢查 1次。 

(二) 公司依期限定期檢查，用戶若要求在非定檢期增加檢查，公司應配合辦

理並得按規定收取費用。 

(三) 家庭用戶管線定期檢查，有連續 2次以上未完成定檢之情況者，將調整

為一年 1次：上述狀況改善者，即恢復為每 2年 1次。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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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業方式 

(一) 預先排定當年度內應定期檢查時程及用戶。 

(二) 排定日期 5天前派員投遞檢查通知單，通知用戶配合辦理。 

(三) 依排定日期前往檢查，如用戶不在家時，投遞天然氣安全宣導資料及

服務通知單通知用戶，請用戶另約定時間檢查。 

(四) 檢查人員應具有甲級或乙級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資格，其執行定

期檢查時，應穿著公司制服佩帶識別證，必要時得由社區管理人員陪

同。 

(五) 檢查人員應依照用戶管線定期檢查紀錄表（如附表 1、2）項目逐一詳

細檢查，並記錄檢查結果，檢查結束後請用戶於檢查紀錄表上簽章，

並分送天然氣安全及防詐騙宣導等文宣資料。 

(六) 檢查結果 

1. 合格者：檢查紀錄表內各檢查項目之狀況記載均勾選「無異常」者： 

或有異常皆已現場修復者。 

2. 不合格者：檢查紀錄表內有任何一項目之狀況記載非勾選「無異常」， 

且未現場修復者。 

（七）不合格戶及未檢戶處理方式： 

1.不合格戶應開立改善建議通知單（如附表 3）者： 

（1）異常狀況較輕微，不需立即改善者，應於檢查紀錄表載明異常情 

     形，並提醒用戶注意異常狀況。 

（2）異常狀況需改善，惟未於現場修復者，應開立改善建議通知單，

通知用戶改善，本公司亦會彙整建檔列管，如用戶自行處理、完

成修復或改善後得通知本公司派員複查，複查合格者即解除列管。 

（3）應關閉開關，停止使用者： 

有漏氣或其他有安全之虞之情形，且未現場修復或改善者，檢查

人員除應開立改善通知單外，應關閉表前開關請用戶暫停使用並

通知用戶改善，並對用戶說明營業章程第 28條第 6款規定；如用

戶自行處理、完成修復或改善後得通知本公司派員複查，複查合

格者即解除列管。 

2.未檢戶： 

（1）空戶 

可檢視表位者，得以目視瓦斯表或用其他儀器檢測；無法檢視表

位者，則投遞服務通知單，待用戶提出安檢需求後再度前往。 

（2）用戶不在家 

投遞服務通知單告知用戶得主動聯絡本公司補行檢查，並配合用

戶需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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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費項目及費用計算方式： 

區分 收費項目 費用計算方式 

1 用戶管線定期檢查 不收費 

2 家庭用戶非定期檢查 (1)人工成本＋(2)稅 5％ 

3 商業、服務業用戶非定期檢查 (1)人工成本＋(2)稅 5％ 

說 

明 
人工成本：家庭用戶 200元，商業及服務業用戶 500元 

七、 維修處理 

計量表以內之管線設備維修，請用戶另行委託本公司或公用天然氣導管承

裝業申請更換，另定期檢查人員現場不從事維修與收費事宜。 

八、 其他事項： 

（一）為加強用戶服務，於安檢時，如查知天然氣燃氣熱水器之裝置環境

在密閉空間（如：浴廁、室內、通風不良等場所），應立即向用戶說

明通風不良易產生一氧化碳中毒，建議用戶儘速改善，另函知直轄

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處理。 

（二）定期檢查時，現場不得有推廣、銷售商品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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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用戶管線定期檢查紀錄表 
冊別號碼：                                                             序號： 

姓   名  用戶號碼  用戶電話  

地   址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裝表日期 :                 表型 :          表號 : 表度數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狀 況 記 載 

01 

專用

表外

管 

管線位置、外觀 
目視 

及量測 

□無異常   □被包覆 □在裝潢內 □在天花板內 □____ 

□固定不良 □生銹   □腐蝕(在___ ）  

□被改裝旁接 

02 
計
量
表 

表位 目視 
□無異常   □被遮蔽 

□位置不適當，在（ ）浴廁內（ ）臥室內 □          

03 外觀 目視 
□ 無異常 □封鉛脫落 □漏氣  □            

□ 應換表，（ ）腐蝕（ ）視窗損壞（ ）計數器不清 

04 

表 

內 

管 

管線位置、外觀 
目視 

及量測 

□無異常   □被包覆 □在裝潢內 □在天花板內 □____ 

□固定不良 □生銹   □腐蝕(在___ ）□漏氣（在____ ） 

□被改裝旁接 

05 

各項

開關 

計量表前 操作 
□無異常   □功能異常 □漏氣  □現場修復 □需更換 

□位置不當 □未符合規範 

06 台爐前 操作 
□無異常   □功能異常 □漏氣  □現場修復 □需更換  

□位置不當 □未符合規範         

07 熱水器前 操作 
□無異常   □功能異常 □漏氣  □現場修復 □需更換  

□位置不當 □未符合規範 

08 其他 操作 
□無異常   □功能異常 □漏氣  □現場修復 □需更換  

□位置不當 □未符合規範 

09 

安全

距離 

計量表與發熱物體 量測 □無異常   □太接近發熱物體（＜30㎝） 

10 表內管與發熱物體 量測 □無異常   □太接近發熱物體（＜20㎝） 

11 管線與電源線 量測 
□無異常 

□太接近電源線（＜15 ㎝，有絕緣被覆者不在此限） 

12 
氣密

檢查 
氣密性 

□ 泡沫檢測 

□ 微壓計量測 

□ 雷射偵測器 

□ 瓦斯檢測器 

□ 瓦斯表檢測 

□合格   

□不合格，位置在（ ）表前開關（ ）計量表（ ）表內管 

                （ ）台爐前開關（ ）熱水器前開關  

                （ ）          

□現場修復       

13 其他 
 □無異常  □加裝鋁窗或隔柵有通風不良之虞_______________ 

 □其他需改善項目(見改善建議通知單) 

檢查 

結果 

□以上檢查無異常狀況。 

□經查第                    項缺點請速改善以策安全。 

備 註 

1、 檢查狀況如上，如有缺失，另開立「用戶天然氣管線定期檢

查改善通知單」簽收。 

2、 其他建議事項：_______________ 

用戶簽名： 

 

註記 □用戶不在□拒檢□拒簽□拒絕止漏□地址錯誤□房屋改建□空戶□計量表被變動□      

本紀錄表保存 5 年                                             定檢查詢電話：2332-1070、2768-4999 

檢查時間：(1)      時      分  (2)      時      分  (3)      時      分 
檢查員:                    審  核:                       課  長: 

計費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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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及服務業用戶管線定期檢查紀錄表 

冊別號碼：                                                             序號： 

姓  名  用戶號碼  用戶電話  

地  址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裝表日期 :    表  型： 表 號： 表 度 數 
 

檢查項目                檢  查  結  果 備     註 

01 
專用表 

外管線 

 □無異常            □腐蝕應更換 

 □固定夾脫落、鬆動  □漏氣通知維修 

 □被包覆 

 

 

02 計量表 

 □無異常            □鉛封缺損 

 □表度數無法辨識    □生銹腐蝕應換表 

 □計量表位置遭裝潢掩蔽 

 □計量表號登錄錯誤，更正為：___________ 

 

03 
緊急遮 

斷裝置 

 □未設置 

 □有設置：定期保養檢查（ ）有保養紀錄 （ ）用戶自行保養 

 □自設                  （ ）無保養紀錄  

 

04 
表內 

管線 

 □無異常            □腐蝕應更換 

 □固定夾脫落、鬆動  □自設管線 

 □被包覆            □漏氣通知維修 

 

05 
表前 

開關 

 □無異常            □無把手 

 □腐蝕應更換        □漏氣應更換 

 

06 開關 
 □無異常            □漏氣應更換     

 □生銹卡死應更換    □不符合規範    □未裝 

 

07 
計量表與

發熱物體 

 □無異常 

 □計量表距離發熱源(＜30 ㎝) 

 

08 
表內管與

發熱物體 

 □無異常 

 □表內管距離發熱源(＜20 ㎝) 

 

09 
管線與 

電源線 

 □無異常 

□太接近電源線（＜15㎝，有絕緣被覆者不在此限）                  

 

10 
表內管 

氣密檢查 

□泡沫檢測 

□微壓計量測 

□雷射偵測器 

□瓦斯檢測器 

□瓦斯表檢測 

 □無異常    □漏氣 

 

11 其他 
□無異常    □加裝鋁窗或隔柵有通風不良之虞 

□其他需改善項目（見改善建議通知單） 

用戶簽章及必要說明： 

第        項缺點，請改正。                             用戶簽章：                 

備 

註 
 

註記 □用戶不在□拒檢□拒簽□拒絕止漏□地址錯誤□房屋改建□空戶□計量表被變動□                 

1.本紀錄表保存 5年                                             2.查詢電話：2332-1070、2768-4999 

檢查時間：(1)      時      分  (2)      時      分  (3)      時      分 
檢查員：                     審 核：                     課 長： 

計費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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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管線定期檢查改善建議通知單 

用戶 

號碼 

 姓

名 

 電

話 

 檢查

日期 
     年    月     日 

專用表

外管 

□被包覆 □裝潢內 □天花板內 □漏氣需更換 

□其他：               等掩蔽天然氣管線致無法維護，應立即改善。 

計量表 
□被遮蔽不能維護或抄表 □在浴廁、臥室內 □漏氣需更換 

□其他：               等，請立即拆除遮蔽物或遷移表位。 

緊急遮

斷裝置 
□未實施定期保養檢查 □定期保養檢查有缺失，應立即改善。 

表內 

管線 

□固定不良需加強固定 □被包覆 □生銹需保養 □腐蝕需更換 □被改裝旁接 

□漏氣需更換  □其他：               。 

各項 

開關 

□表前總開關        ， 被遮蔽住不能操作，請立即移開或拆除遮蔽物。 

□瓦斯開關故障漏氣，應立即換新。 

□連接瓦斯器具之前端未設置開關，應立即補裝。 

□瓦斯開關不符合規範或位置不適當或有障礙物，應立即改善。 

安全 

距離 

□計量表與發熱物體距離過近（＜30cm），應立即改善。 

□表內管與發熱物體距離過近（＜20cm），應立即改善。 

□管線與電源線距離過近（＜15cm），應立即改善。 

氣密 

檢查 

有漏氣情形，位置在□表前開關   □計量表        □表內管 

                  □台爐前開關 □熱水器前開關  □_____  

其他 

□器具裝置之環境有通風不良之虞，建議儘速改善。 

□表內管線未經申請檢驗合格，違反本公司營業章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得停止供

氣並得拆除計量表，請儘速洽本公司或合格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依營業章程第    

七條規定辦理表內管之裝設或變更工程，以維管線使用安全。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共 __________ 項缺點，請參閱上表□打ˇ處，事關  貴用戶及公共安全，請務必速

予處理或向本公司辦理申請改善，俾免發生危險。 

註：使用天然氣時需打開門窗，保持空氣流通，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用戶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定檢專線：2332-1075 

公司電話：2332-1070、2768-4999 

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1 巷 35號 

檢查員：                   審  核：                    課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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